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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806,910,17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60.82%

，

下称

"

新湖集团

"

）

通知

，

新湖集团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

217,145,836

股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初始

交易日为

2014

年

11

月

18

日

，

购回交易日是

2016

年

11

月

17

日

，

相关质押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

。

该笔交易资金融出方为

"

湘财证券

-

浦发银行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

该定向

计划的管理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按照委托人上海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的投资指令

，

将该定向计划委托资金融出给新湖集团

。

截至目前

，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3,551,760,90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75%

。

特此公告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2014088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发布了

《

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6

日开市

起停牌

。

2014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申请停牌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目前

，

公司及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标的开展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以及重组方案的论证等相关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召开董事

会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

停牌期间

，

公司继续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4-056 号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

件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

，

并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

会议由公司何勤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

9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

票表决

，

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关于收购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金泰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出资

17,897,356

元

，

按

2

元

/

股的价格

，

收购江苏正源药业有限公司

、

文山健七

堂三七有限公司

、

郑华秋等

2

个公司及

1

位自然人持有的

8,948,678

股昆明制药集团金泰

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泰得公司

"

）

股权

，

占总股本的

25.42%

。

收购完成后

，

公

司将持有金泰得公司股权共计

29,148,678

股

，

占总股本的

82.81%

。

表决结果

：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1

票弃权

。

林家宏董事因协议作价依据缺失

，

对此议案投弃权票

。

特此公告

。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1377�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4-08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本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４

年度第四期

２７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的发

行

，

缴款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

短期融资券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４

兴业证券

ＣＰ００４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８６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１４９０２０９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０７１４２６００４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计息方式

固定利率

，

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

复利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２７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２７

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票面利率

４．２５％

有效投标总量

４６．１

亿元人民币 投标倍率

１．７１

本期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上刊登

。

特此公告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765� � � � � �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2014-055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否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否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

，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

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

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A

座

8

层公司

第一会议室

3

、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

公司在召开现场会议的同时

，

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每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其中一

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

4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６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５９，６７８，４７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６．２３％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６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５，４４８，９７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１．９８％

5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胡晓峰先生主持

，

采取书面表决方式

。

本次会议

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6

、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

，

出席

8

人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2

人

；

董事会秘书

孙继兵先生出席了会议

；

高管姬苏春

、

刘忠文先生因公出差

，

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了

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

表

决结果如下

：

（

一

）

关于注册并发现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

同意股数与投票

总股数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股数

与投票总

股数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股数

与投票总

股数比例

是

否

通

过

１

关于注册并发现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

３５９，４９０，２７６ ９９．９５％ １３５，７００ ０．０４％ ５２，５００ ０．０１％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代表股权数合计

15,573,276

股

，

其中同意

：

15,385,076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总股数的比例为

98.79%

；

反对

：

135,700

股

，

占参与投票

的中小股东总股数的比例为

0.87%

；

弃权

：

52,5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总股

数的比例为

0.34%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黄国宝律师

、

吴俊霞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其

他规范文件的规定

；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附件

1

、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

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9日

证券代码：600321� � �证券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2014-044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

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

30

在成都市金

盾路

52

号国栋中央商务大厦

28

楼会议室召开

，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

人

，

代表股份总数为

369,202,

51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27%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

，

代

表股份总数为

368,721,51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2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

，

代表股份总数为

481,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

鸣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董事会聘请北京康达

（

成都

）

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每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

关于将公司为控股股东国栋集团房地产开发项目

"

国栋

·

南园贰号

"

按照

国家建筑法规的相关要求

，

须将该项目由原确定的工程施工管理调整为由公司进

行施工总承包的关联交易议案

》

与本议案有关的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

春鸣先生所持有的股份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本议案由其他股东进行审议表决

。

同意

4,276,38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22%

；

反对

168,2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78%

；

弃权

0

股

，

占参与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

。

2

、《

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

同意

368,791,618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9%

；

反

对

168,2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5%

；

弃权

242,7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7%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康达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谭洪雨和李爱淋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见证

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

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1

、

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

；

2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 20日

股票代码:600603� � � � �股票简称:大洲兴业 编号:2014-063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次董事

会决议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星期二

）

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分别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５９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公司将通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公司

股东可以到现场参与现场投票

，

也可以在下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投资者参加网络

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

３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星期二

）

１４

：

３０

；

４

、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星期二

）

１４

：

００－１４

：

３０

；

５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止

；

６

、

现场会议地点

：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厦门第一广场

２８

层会议室

；

７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星期四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内 容 备 注

是否为特别决

议

１

关于调整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会

议通过

是

２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的议案 是

３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及

《

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会

议通过

否

４

关于核销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应收款项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

议通过

否

５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调整经营范围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次会

议通过

是

６

关于增加借款以及借款利息计息标准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七

、

十次

会议通过

否

７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六

、

十次

会议通过

是

上述事项已经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

六

、

七

、

八

、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８

月

１２

日

、

９

月

２３

日

、

１１

月

８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六

、

七

、

八

、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

号

：

２０１３－０４２

、

０４５

、

０４９

、

０５７

号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星期四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

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四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程序

股东可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

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现将网络投票事

项通知如下

：

１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止

；

２

、

未办理身份验证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之前

，

需至少提前

一天办理身份验证

，

取得网上用户名

、

密码

（

电子证书用户还须取得电子证书

），

具

体流程见

《

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

》（

附件

１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期间

，

股东可以使用网上用户名

、

密码登录系统对

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

），

具体流程见

《

投资者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

附件

２

）；

４

、

有关股东办理身份验证及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陆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站查询

（

网址同上

）；

５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应进行登记

。

１

、

登记手续

：

（

１

）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

２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进行登记

。

（

３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

章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

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

记

。

（

４

）

法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法

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

加盖公章

）、

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

记

。

授权委托书由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

当经过公证

。

由股东本人或者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则不需要公

证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

（

信封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或传真方式登记

，

参会当

日须凭证件原件进行登记确认方可视为有效登记

。

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

理人可以在会议召开前半小时补办会议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

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

。

３

、

登记地点

：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２８

层会议室 邮编

：

３６１００１

六

、

其他事项

联系人

：

张 莹

联系电话

：

０５９２－２０３３６０３

；

传 真

：

０５９２－２０３３６０３

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及代理人食宿

、

交通等一切费用自理

。

公司

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参会礼品

（

含有价币券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

特此提示

。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 19日

附件

１

：

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

已开账户的投资者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

证券网络查询等网络服

务身份验证业务

，

遵循

“

先注册

，

后激活

”

的程序

，

即先通过互联网进行网上自注

册

，

再到注册时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现场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手续

，

激活网上用

户名

，

选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同时在身份验证机构领取电子证书

。

投资者网

上用户名一旦激活

，

即刻生效

，

并可长期使用

，

投资者需牢记网上用户名

、

密码

，

选

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还需妥善保管电子证书

。

已开账户的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如下

：

（

一

）

网上自注册

注

１

：

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

，

点击首页右上角

“

注册

” 。

注

２

：

在用户注册页面输入以下信息

：

⑴

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

⑵Ａ

股

、

Ｂ

股

、

基金等账户号码

；

⑶

投资者姓

名

／

全称

；

⑷

网上用户名

；

⑸

密码

；

⑹

选择是否使用电子证书

；

⑺

其他资料信

息

。

注

３

：

根据系统提示

，

投资者在系统列出的身份验证机构备选名录中选择一个

身份验证机构

（

例如证券公司营业部

）

办理身份验证手续

。

注

４

：

注册成功后

，

提示页面列出了后续操作需要的各项材料

。

投资者须牢记

网上用户名及密码

。

网上用户名需提交给身份验证机构以办理身份验证手续

，

身

份验证完成后

，

网上用户名可与密码配合使用

，

登录网络服务系统

。

（

二

）

现场身份验证

注

：

注册成功的网上用户名未被激活前

，

不能用来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

、

证券查询等业务

。

自然人

、

境内法人和境外法人投资者须分别携带以下申

请材料

，

到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办理身份验证

：

１

、

自然人

：

（

１

）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

２

）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

委托他人代办的

，

还需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

、

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及复印件

。

２

、

境内法人

：

（

１

）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

２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登记证书及复印件

，

或加盖申请人公章的复印

件

；

（

３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复印件

；

（

４

）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

３

、

境外法人

：

（

１

）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

２

）

有效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与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

力的可证明其机构设立的文件及复印件

；

（

３

）

董事会或董事

、

主要股东或其他有权人士授权委托书

，

能证明该授权人有

权授权的文件

，

以及授权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

４

）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

附件

２

：

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并激活网上用户名后

，

即可参加今后各有关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

投资者使用已激活的网上用户名

、

密码

（

电子证书用户还

须使用电子证书

），

在有效时间内按以下流程进行网络投票

：

注

１

：

使用电脑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

，

点击首页右上角

“

登录

”，

电

子证书用户选择

‘

证书用户登录

’，

非电子证书用户选择

‘

非证书用户登录

’。

注

２

：

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

；

非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验证码

，

验

证码由系统自动产生

，

并显示在页面上

。

咨询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５８－０５８

附件

３

：

授权委托书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帐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２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的议案

３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及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

为规范

》

４

关于核销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应收款项的议案

５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调整经营范围的议案

６

关于增加借款以及借款利息计息标准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

进行表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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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以书面送达

和电子邮件方式于

１１

月

１４

日发出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

，

实际参加表决

１１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形成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

２

亿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郑暑平

、

廖晓明

、

梁宇行

、

罗小钢回避表决

。

同意公司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

，

向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人

民币

２

亿元

，

借款年利率为

７．８％

，

借款期限为

：

自贷款到账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

同

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借款额度

，

并

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

，

此次

２

亿元的借款在授权额度范围之内

。

特此公告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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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

人民币

２

亿元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我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南公司

”）

进

行增资

。

其中

，

我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１９７００

万元

，

占本次增资金额的

９８．５％

，

我司全

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投资公司

”）

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占本次增资金额的

１．５％

。

此次增资后

，

湖南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增加至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

，

我司持有其

９８．５％

股份

，

我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司持有其

１．５％

股份

。

（

二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湖南珠江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根据相关规则

，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三

）

此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国有控股

）

住所

：

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２－３６６

号好世界广场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

：

郑暑平

注册资本

：

人民币柒亿壹仟壹佰贰拾壹万柒仟贰佰陆拾玖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业

经营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母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６７

，

２２０．６４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５６

，

４１７．４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５７

，

８１６．０６

万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６

，

１３２．３５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２．

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

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玉菡路

２８

号珠江新岸公寓

２

层

法定代表人

：

罗晓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仟万元

经营范围

：

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物业管理

；

停车场经营

；

场地出

租

；

旅业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经营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投资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９５．５５

万元

、

净

资产为人民币

４９６３．５３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２３８２．３９

万元

、

净利

润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１６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二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西路

９９

号珠江花城第三组团

１６

栋

（

长沙珠江花园酒

店

）

１９－２２

楼

法定代表人

：

罗晓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亿元整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在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范围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

；

提供房屋租赁及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

工程技术开发

；

销售法律法规允许

的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

；

酒店管理

；

酒店经营

（

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书经营

）。

经营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湖南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２４

，

０９９．８２

万

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３

，

２５０．１６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５０

，

０３８．９９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

，

４０５．２０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增资前股权结构信息

：

湖南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亿元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各股东出资额及所占比例如

下

：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７００

万元

９８．５％

货币

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元

１．５％

货币

增资后股权结构信息

：

湖南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亿元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

各股东出资额及所占比例如

下

：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４００

万元

９８．５％

货币

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元

１．５％

货币

三

、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增资可以充实湖南公司资本金

，

优化资产结构

，

提高自有资金实力

，

确保项

目的滚动开发

，

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

。

四

、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国家对于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实施

，

房地产市场交易量的减少

，

房地产行

业存在国家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

房地产行业风险与机遇并存

，

公司将密切关注

、

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和房地产行业

走势

，

结合实际情况

，

及时进行风险评估

，

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

，

加强核心能力和品

牌培育

，

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

，

提高竞争力

。

特此公告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0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 �公告编号:2014-033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提示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了

《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

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星

期二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三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会议表决方式

：

１

、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

五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

六

）

出席对象

：

１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１

、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

，

请持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时

—

１２

：

００

时

，

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

—

１７

：

３０

时

；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

四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

１

、

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持股凭

证

；

２

、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

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除现场投票外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大会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服

务

，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２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方式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

进行投票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３６０９５７

中通投票 买入 对应议案序号 对应表决意见

３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投票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５７

；

（

３

）

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为

１．００

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

６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将

以第一次有效的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５

、

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

二

）

采用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互联网

投票系统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开设

“

密码服务

”

专区

。

投资者申请服务密码

，

须先在上述

“

密码服务

”

专区注册

，

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

该服

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注册

：

登陆上述网址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

，

点击

“

申请密码

”，

按要求填写

“

姓名

”、“

证券

账户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

校验号码

”。

请

牢记

“

校验密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

比照新股申购业务

操作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密码服务

１．００

网络注册返回的

“

校验号码

”

服务密码可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

２

）

申请数字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咨询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

１

）

登陆网址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中通客车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陆

”，

选择

“

用户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

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五

、

其它事项

１

、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王兴富

、

赵磊

联系电话

：

０６３５

—

８３２５５７７

、

８３２２７６５

联系传真

：

０６３５

—

８３２８９０５

、

８３２２１６６

２

、

参加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会期半天

。

３

、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 月 20日

附

：

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字

（

盖章

）：

说明

：

请在

“

同意

”

或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号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同意

”、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此表复印有效

。


